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對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及
學校補（捐）助要點修正總說明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對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及學校補（捐）助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零七年七月六日訂定後，歷經四次修

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為配合環境部一百十四

年十月十七日環部保司字第一一四一〇六三八一七號書函略以，環境部

已以環境教育基金經費補（捐）助辦理活動者，本署不應再以環境教育

基金經費補（捐）助辦理同一活動，爰增有關規定，並修正相關作業時

程及規定文字，以符合實際，爰修正本要點規定。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對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及
學校補（捐）助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鼓勵民間團體、傳

播媒體及學校配合
推動環境部化學物
質管理署（以下簡
稱本署）施政目標
，辦理相關活動或
計畫，藉以有效管
理化學物質，建構
永續健康環境，特
訂定本要點。

一、為鼓勵民間團體、傳
播媒體及學校配合
推動環境部化學物
質管理署（以下簡
稱本署）施政目標
，辦理相關活動或
計畫，藉以有效管
理化學物質，建構
永續健康環境，特
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署相關單位對民間
團體、傳播媒體及
學校之補（捐）助
預算之執行及管考
作業，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對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
事項」、「環境部
補（捐）助民間團
體、傳播媒體及學
校辦理環境保護相
關活動或計畫實施
要點」及本補（捐
）助要點規定辦理
。

二、本署相關單位對民間
團體、傳播媒體及
學校之補（捐）助
預算之執行及管考
作業，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對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
事項」、「環境部
補（捐）助民間團
體、傳播媒體及學
校辦理環境保護相
關活動或計畫實施
要點」及本補（捐
）助要點規定辦理
。

本點未修正。

三、補（捐）助對象：凡
從事公益之社會團
體、財團法人、傳
播媒體及學校辦理
化學物質管理相關
活動或計畫者。

三、補（捐）助對象：凡
從事公益之社會團
體、財團法人、傳
播媒體及學校辦理
毒物及化學物質管
理相關活動或計畫
者。

依本署組織法規定之掌理
事項，為有關化學物質管
理事項，爰修正用詞，以
符合實際。

四、補（捐）助條件：
（一）每一申請單位，本

署每年以補（捐
）助一次為原則
。但配合本署重
要政策或施政重
點之活動或計畫
（以下簡稱重要
政策活動或計畫
）者，不在此限
。

四、補（捐）助條件：每
一申請單位，本署
每年以補（捐）助
一次為原則。但配
合本署重要政策或
施政重點之活動或
計畫（以下簡稱重
要政策活動或計畫
）者，不在此限。

配合環境部一百十四年十
月十七日環部保司字第一
一四一 六三八一七號書〇
函略以，環境部已以環境
教育基金經費補（捐）助
辦理活動者，本署不應再
以環境教育基金經費補（
捐）助辦理同一活動，爰
新增補（捐）助條件，即
同一活動或計畫，業經環
境部以各環境保護基金經



（二）同一活動或計畫，
業經環境部以各
環境保護基金經
費補（捐）者，
本署不再以相同
來源經費補（捐
）助。

費補（捐）助辦理活動者
，本署不應再以相同環境
保護基金經費補（捐）助
辦理同一活動，並分列為
二款。

五、補（捐）助活動或計
畫類別：

（一）重要政策活動或
計畫。

（二）與化學物質管理
相關之研習、研
討會、工作坊、
觀摩會、廣播電
視節目及網路電
子報等主題式動
靜態活動或計畫
。

（三）與化學物質管理
相關之國際交流
活動或計畫。

（四）其他與化學物質
管理相關之主題
式動靜態活動或
計畫。

五、補（捐）助活動或計
畫類別：

（一）重要政策活動或
計畫。

（二）與毒物及化學物
質管理相關之研
習、研討會、工
作坊、觀摩會、
廣播電視節目及
網路電子報等主
題式動靜態活動
或計畫。

（三）與毒物及化學物
質管理相關之國
際交流活動或計
畫。

（四）其他與毒物及化
學物質管理相關
之主題式動靜態
活動或計畫。

依本署組織法規定之掌理
事項，為有關化學物質管
理事項，爰修正用詞，以
符合實際。

六、補（捐）助方式及應
備文件：

（一）本署補（捐）助
方式：

  1.受補（捐）助單位主
動申請：辦理重要
政策活動或計畫者
，申請單位應於活
動或計畫辦理一個
月前提出申請為原
則。

  2.本署公開徵求：辦理
前點（二）至（四
）之活動或計畫者
，申請單位應依本
署訂定年度施政重
點項目規劃之主題
及規定時間提出計
畫書；本署每年得
視經費額度彈性調
整公開徵求次數。

六、補（捐）助方式及應
備文件：

（一）本署補（捐）助
方式：

  1.受補（捐）助單位主
動申請：辦理重要
政策活動或計畫者
，申請單位應於活
動或計畫辦理一個
月前提出申請為原
則。

  2.本署公開徵求：辦理
前點（二）至（四
）之活動或計畫者
，申請單位應依本
署訂定年度施政重
點項目規劃之主題
及規定時間提出計
畫書；本署每年上
半年及下半年各公
開徵求一次為原則

依實務執行，視經費額度
彈性調整公開徵求次數，
爰酌予修正公開徵求原則
規定。



（二）申請單位應訂有完
整之活動或計畫，
其應備文件如下：

  1.計畫書部分：
   （1）名稱。
   （2）目標或活動宗旨

。
   （3）辦理時間。
   （4）舉辦地點。
   （5）主（協）辦單位

。
   （6）參加對象及預估

人數。
   （7）內容（包括辦理

方式、活動流程）
。

   （8）分工事宜（包括
人員編組）。

   （9）預期成果。
   （10）經費預算（包

括全部經費內容及
明細、自籌經費及
向各機關預申請補
（捐）助項目及金
額）。

  2.申請單位基本資料部
分：

   （1）單位名稱（須為
政府登記立案之正
式名稱）。

   （2）人力概況。
   （3）重要事蹟。
   （4）曾經辦理之相關

活動或計畫（包括
時間、地點、合作
單位及成效）。

   （5）公職人員及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附件）。

  3.檢附蓋有印信（須與
政府登記立案之正
式名稱相符）之立
案證書或法人登記
證書影本。

。但得視經費額度
彈性調整之。

（二）申請單位應訂有完
整之活動或計畫，
其應備文件如下：

  1.計畫書部分：
   （1）名稱。
   （2）目標或活動宗旨

。
   （3）辦理時間。
   （4）舉辦地點。
   （5）主（協）辦單位

。
   （6）參加對象及預估

人數。
   （7）內容（包括辦理

方式、活動流程）
。

   （8）分工事宜（包括
人員編組）。

   （9）預期成果。
   （10）經費預算（包

括全部經費內容及
明細、自籌經費及
向各機關預申請補
（捐）助項目及金
額）。

  2.申請單位基本資料部
分：

   （1）單位名稱（須為
政府登記立案之正
式名稱）。

   （2）人力概況。
   （3）重要事蹟。
   （4）曾經辦理之相關

活動或計畫（包括
時間、地點、合作
單位及成效）。

   （5）公職人員及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附件）。

  3.檢附蓋有印信（須與
政府登記立案之正
式名稱相符）之立
案證書或法人登記
證書影本。

七、作業程序及審查原則
：

七、作業程序及審查原則
：

本點未修正。



（一）作業程序：
  1.受補（捐）助單位主

動申請辦理重要政
策活動或計畫：依
活動或計畫內容分
別由本署相關單位
承辦，本署相關單
位得依（二）審查
原則經審查通過及
簽報核定後執行。

  2.本署公開徵求辦理第
五點（二）至（四
）之活動或計畫：

 （1）由本署收件窗口
統一收件，依活
動或計畫內容分
別由本署相關單
位辦理初審，並
於完成初審後提
送專家學者組成
之 專 案 小 組
（以下簡稱專案
小組）審查。

 （2）本署相關單位應
就專案小組同意
補（捐）助案件
，辦理核定、結
報及督導等後續
事宜。

（二）審查原則：
  1.活動或計畫內容應符

合本署施政目標。
  2.審查項目應包括活動

或計畫名稱、內容
及執行方式之可行
性、有效性、合理
性、延續性、影響
性及經費撙節有效
等原則。

  3.通過審查之申請案件
不足者，該次受補
（捐）助金額之總
額得低於公開徵求
金額之上限。

（一）作業程序：
  1.受補（捐）助單位主

動申請辦理重要政
策活動或計畫：依
活動或計畫內容分
別由本署相關單位
承辦，本署相關單
位得依（二）審查
原則經審查通過及
簽報核定後執行。

  2.本署公開徵求辦理第
五點（二）至（四
）之活動或計畫：

 （1）由本署收件窗口
統一收件，依活
動或計畫內容分
別由本署相關單
位辦理初審，並
於完成初審後提
送專家學者組成
之 專 案 小 組
（以下簡稱專案
小組）審查。

 （2）本署相關單位應
就專案小組同意
補（捐）助案件
，辦理核定、結
報及督導等後續
事宜。

（二）審查原則：
  1.活動或計畫內容應符

合本署施政目標。
  2.審查項目應包括活動

或計畫名稱、內容
及執行方式之可行
性、有效性、合理
性、延續性、影響
性及經費撙節有效
等原則。

  3.通過審查之申請案件
不足者，該次受補
（捐）助金額之總
額得低於公開徵求
金額之上限。

八、補（捐）助經費用途
及使用範圍：

（一）本署以部分補（
捐）助為原則，

八、補（捐）助經費用途
及使用範圍：

（一）本署以部分補（
捐）助為原則，

依本署組織法規定之掌理
事項，為有關化學物質管
理事項，爰修正用詞，以
符合實際。



並得指定計畫書
內補（捐）助或
不補（捐）助之
項目。但配合環
境部、本署或相
關部會之化學物
質管理相關計畫
或政策而急需辦
理之事項或邀請
相關單位辦理之
活動，及本署主
動規劃補（捐）
助之活動或計畫
，得採全額補（
捐）助，不受補
（捐）助金額限
制。

（二）補（捐）助經費
限於經常性支出
（不含資本門）
，包括講師鐘點
費、研習手冊印
製、材料費、租
車費、國內差旅
費及其他辦理活
動或計畫所需之
費用擇項補（捐
）助。但獎品、
紀念品、制服、
人事費及行政管
理費不予補（捐
）助。

（三）依本署公開徵求
之申請案件，其
補（捐）助額度
依專案小組審議
決定。

並得指定計畫書
內補（捐）助或
不補（捐）助之
項目。但配合環
境部、本署或相
關部會之毒物及
化學物質管理相
關計畫或政策而
急需辦理之事項
或邀請相關單位
辦理之活動，及
本署主動規劃補
（捐）助之活動
或計畫，得採全
額補（捐）助，
不受補（捐）助
金額限制。

（二）補（捐）助經費
限於經常性支出
（不含資本門）
，包括講師鐘點
費、研習手冊印
製、材料費、租
車費、國內差旅
費及其他辦理活
動或計畫所需之
費用擇項補（捐
）助。但獎品、
紀念品、制服、
人事費及行政管
理費不予補（捐
）助。

（三）依本署公開徵求
之申請案件，其
補（捐）助額度
依專案小組審議
決定。

九、受補（捐）助單位申
請撥款及結報程序
：

（一）受補（捐）助單
位應依本署補（
捐）助經費處理
注意事項之有關
規定申請撥款。

（二）受補（捐）助單
位應確實按照本
署核定之補（捐

九、受補（捐）助單位申
請撥款及結報程序
：

（一）受補（捐）助單
位應依本署補（
捐）助民間機構
、團體及學校經
費處理注意事項
規定申請撥款。

（二）受補（捐）助單
位應確實按照本

撥款及結報程序須依「環
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補（
捐）助民間團體、傳播媒
體及學校經費處理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然為避免
因規定名稱調整而需反覆
修正本要點，改提示須依
「本署補（捐）助經費處
理注意事項之有關規定」
辦理，爰修正第一款、第
三款用詞。



）助計畫書、活
動或計畫內容及
經費編列項目執
行。

（三）受補（捐）助單
位應於活動或計
畫結束後一個月
內（至遲於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提報工作成
果報告，並依本
署補（捐）助經
費處理注意事項
之有關規定辦理
補（捐）助項目
各項憑證結報事
宜。

（四）受補（捐）助單
位之受補（捐）
助金額達政府採
購法第四條規定
者，於辦理開標
、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等採
購程序時，應通
知本署派員監辦
。受補（捐）助
單位接受本署及
其他機關補（捐
）助辦理同一採
購者，以受各該
機關補（捐）助
總額為政府採購
法第四條所稱之
補（捐）助金額
。

（五）受補（捐）助單
位辦理經費結報
時，應詳列支出
用途、全部實支
經費總額及各該
補（捐）助機關
實際補（捐）助
金額。

署核定之補（捐
）助計畫書、活
動或計畫內容及
經費編列項目執
行。

（三）受補（捐）助單
位應於活動或計
畫結束後一個月
內（至遲於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提報工作成
果報告，並依本
署補（捐）助民
間機構、團體及
學校經費處理注
意事項辦理補（
捐）助項目各項
憑證結報事宜。

（四）受補（捐）助單
位之受補（捐）
助金額達政府採
購法第四條規定
者，於辦理開標
、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等採
購程序時，應通
知本署派員監辦
。受補（捐）助
單位接受本署及
其他機關補（捐
）助辦理同一採
購者，以受各該
機關補（捐）助
總額為政府採購
法第四條所稱之
補（捐）助金額
。

（五）受補（捐）助單
位辦理經費結報
時，應詳列支出
用途、全部實支
經費總額及各該
補（捐）助機關
實際補（捐）助
金額。

十、受補（捐）助活動或
計畫之執行期間因
故變更、延長者，

十、受補（捐）助活動或
計畫之執行期間因
故變更、延長者，

本點未修正。



受補（捐）助單位
應事先報請本署核
備後變更或延長之
，且延長執行期間
不得跨年度。

受補（捐）助單位
應事先報請本署核
備後變更或延長之
，且延長執行期間
不得跨年度。

十一、受補（捐）助活動
或計畫之督導考核
：

（一）本署得隨時派員
抽查受補（捐）
助活動或計畫之
辦理情形，受補
（捐）助單位不
得拒絕。

（二）受補（捐）助單
位執行成效不佳
、未依補（捐）
助用途支用、虛
偽浮報或有其他
違背法令之行為
等情事者，本署
除得追回該部分
補（捐）助經費
外，並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補（捐
）助一年至五年
。 

（三）受補（捐）助單
位未依第九點規
定完成活動或計
畫之經費結報及
成果報告者，本
署得停止補（捐
）助三年。

（四）受補（捐）助單
位之補（捐）助
金額達該活動或
計畫總經費百分
之五十以上者，
其補（捐）助案
件執行過程及成
果，未經本署同
意 ， 原 則 禁 用
DeepSeek AI服務
。如有違反情事
，本署除得追回
該部分補（捐）
助經費外，並得

十一、受補（捐）助活動
或計畫之督導考核
：

（一）本署得隨時派員
抽查受補（捐）
助活動或計畫之
辦理情形，受補
（捐）助單位不
得拒絕。

（二）受補（捐）助單
位執行成效不佳
、未依補（捐）
助用途支用、虛
偽浮報或有其他
違背法令之行為
等情事者，本署
除得追回該部分
補（捐）助經費
外，並得依情節
輕重停止補（捐
）助一年至五年
。 

（三）受補（捐）助單
位未依第九點規
定完成活動或計
畫之經費結報及
成果報告者，本
署得停止補（捐
）助三年。

（四）受補（捐）助單
位之補（捐）助
金額達該活動或
計畫總經費百分
之五十以上者，
其補（捐）助案
件執行過程及成
果，未經本署同
意 ， 原 則 禁 用
DeepSeek AI服務
。如有違反情事
，本署除得追回
該部分補（捐）
助經費外，並得

本點未修正。



依情節輕重停止
補（捐）助一年
至三年。

依情節輕重停止
補（捐）助一年
至三年。

十二、受補（捐）助單位
執行計畫或活動期
間，相關之海報、
印刷、文宣應有「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
理署補助」字樣，
且非經本署同意，
不得逕行標示本署
為主（協）辦機關
。

十二、受補（捐）助單位
執行計畫或活動期
間，相關之海報、
印刷、文宣應有「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
理署補助」字樣，
且非經本署同意，
不得逕行標示本署
為主（協）辦機關
。

本點未修正。


